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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“9·17”一般叉车碰撞

事故调查报告

上海市普陀区“9·17”一般叉车碰撞事故调查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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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2025 年 9 月 17 日 14 时 10 分许，桃浦镇金迎路 358 号上海

浩 X食品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叉车碰撞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，直接

经济损失 159 万元，属特种设备一般事故。

普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事故报告后,立即启动应急预案,会

同相关部门赶赴事故现场，进行勘查、取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和《特种设备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5 年 9 月 30 日，

普陀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组

成了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检察院参加，对该起特种设备一般事

故进行调查处理。

2025 年 10 月 10 日，事故调查组委托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

有限公司对事故涉及墙体进行专项技术检测，2025 年 10 月 30 日收

到检测报告。

二、事故发生单位以及设备概况

上海浩 X 食品有限公司以金迎路 358 号作为仓库开展食品批

发经营活动，并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叉车运送货物。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上海浩 X 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浩 X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310112332433XXXX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)，法定代表人：张 X东（身份证 ：31010519XXXXXXXX17），

注册资本：10000 万人民币，成立日期：2015 年 3 月 27 日，住

所：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22XX 号 18 室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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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经营。一般项目：日用百货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装饰

材料销售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家具销售；办公用品销售；计算机

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普通

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。

张 X东，浩 X 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叉车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，出生日期：19XX 年 X 月 XX 日，住址：上

海市普陀区中潭路 XX 弄 XX 号 XX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31010519XXXXXXXX17。

李 X坚，浩 X公司业务经理，分管公司叉车安全。性别：男，

民族：汉，出生日期：19XX 年 X 月 XX 日，住址：上海市黄浦区

中华路 XX 弄 XX 号 XX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：31010419XXXXXXXX16。

王 X俊，浩 X公司仓库主管，负责仓库安全管理。性别：男，

民族：汉，出生日期：19XX 年 X 月 XX 日，住址：上海市浦东新

区博山路 XX弄 XX 号 XX 室，公民身份号码：31010119XXXXXXXX12。

巫 X林（死者），浩 X公司叉车司机。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，

出生日期：19XX 年 X月 X日，住址：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四股桥

乡 XX 村 XX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36232319XXXXXXXX59。持有特种

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书，证件编号：36232319XXXXXXXX59，

作业项目：叉车司机，项目代号：N1，有效期：2025 年 6月至 2029

年 6 月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设备概况

事故叉车系浩 X公司从上海久 X叉车有限公司处租赁取得。

叉车使用登记情况：注册代码：51103101142021070064，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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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名称：前移式叉车，产品型号：R16S-12，车架编号：H2X115C02540，

制造单位：Linde Matetial Handing GmbH，额定起重量：1600kg，

空载最大起升高度：7000mm。

叉车检验情况：2025 年 6 月 11 日经上海市宝山区特种设备

监督检验所检验，检验结论为：合格，下次检验日期为 2027 年 6

月。

三、事故发生过程以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过程

2025 年 9 月 17 日 14 时 10 分许，因公司同事请假和工作需

要，巫 X 林临时驾驶最高起升高度为 7米的涉事叉车，在金迎路

358 号进行货物堆垛作业。该叉车非巫 X 林平时定点驾驶的最高

起升高度 4.47 米的叉车。巫 X林驾驶涉事叉车完成堆垛后，空载

通过仓库通道时，未将叉车门架降至低位，导致门架上部撞击通

道门框上部，造成门框及周边墙体整体倒塌。同时巫 X林因未佩

戴安全带被惯性甩出车座，倒地后被倒塌物（墙体、门框、风机）

砸伤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经现场勘察，叉车门架最高处离地 3800mm，高出通道上部门

框 300mm（通道上部门框高度 3500mm）。

经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倒塌墙体技术检测，结

论为该墙体存在严重质量缺陷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浩 X公司工作人员将压在巫 X 林身上的倒塌物

搬离，拨打 120 电话。120 救护车将巫 X 林送往医院进行抢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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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浩 X公司工作人员当日一同前往医院，

安抚家属，配合抢救。

9月 19 日，浩 X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善后协议。

四、人员伤亡、设备损坏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情况

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亡人员姓名：巫 X林，公民身份

号码：36232319XXXXXXXX59。

事故未造成设备损坏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调查组认定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 159 万元。

五、事故原因以及性质认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直接原因

巫 X林驾驶叉车行驶时未佩戴安全带，叉车通过通道前未确

保叉车有足够的通过间隙，通过时碰撞到叉车上方的通道门框，

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，也是主要原因。

2、间接原因

浩 X公司叉车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，未对叉车司机进行

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，未及时发现并修复涉事墙体质量缺

陷，是造成该起事故的间接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上海市普陀区“9·17”一般叉车碰撞事故是一

起特种设备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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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责任认定以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，确保特种设

备使用安全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必

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。

浩 X公司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七条、

第十三条的规定，叉车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，未对叉车司机

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，对这起事故负有次要责任，建

议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

第九十条的规定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

规范和管理制度，保证特种设备安全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要负

责人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。

1、巫 X 林，浩 X 公司叉车司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四条、《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

规程》和《工业车辆 使用、操作与维护安全规范》的有关规定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已经死亡，建议不再

追究其责任。

2、张 X 东，浩 X 公司主要负责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这起事故负有领

导责任，建议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

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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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李 X 坚（浩 X公司业务经理）、王 X俊（浩 X公司仓库主

管）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

未严格执行浩 X公司“定人定车”的叉车安全管理制度，对这起

事故负有次要责任，建议浩 X公司依据公司规定予以处理。

七、事故防范以及整改措施

1、浩 X 公司要针对该起事故中暴露的不足之处，召开事故

分析整改专题会，总结教训，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

全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安全技术规范、标准等规定，完善并

严格执行“定人定车”等叉车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叉车司机安全

教育和技能培训，及时修复涉事墙体质量缺陷。同时要举一反三，

在公司内部开展一次专项排查和安全警示教育，提高全体人员遵

纪守法、合规作业的意识，杜绝类似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，确保

叉车作业安全。

2、金迎路 358 号园区管理方要严把园区大门，禁止非法叉

车进入。建议通过配置符合本市地方标准的叉车远程监测装置等

技防方式，加强园区叉车安全管控。

上海市普陀区“9·17”一般叉车碰撞事故调查组

2025 年 12 月 2日


